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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方因业务发展需要，拟需采购具备资质的运输公司为采购方提供相关物流运输服务，运输货物的品类包含但不限于工程类物资、通信类主材及辅材等，具体货物类别以采购方下达的货物运输派车单为准。
本项为框架采购项目，服务内容中的数量为采购方根据公司业务开展计划进行预估，采购方不保证预估数量的准确性，最终按照实际发生数量及成交价格双方据实结算。
运输地点为云南省内，单个任务具体运输地址以采购方下达的货物运输派车单为准。
报价运输车型：按130货车（4米-4.5米）规格进行报价；
报价需包含：运输费、税费、服务费等完成项目项下内容的所有费用，除此之外，采购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。
    报价范围：
报价按公里数区间包干进行报价。区间公里数为：运输公里数小于等于50公里、51-80、81-110、261-290、351-380、651-680。
备注：除以上约定公里数，超出部分按报价人此项成交价格据实结算。
安全保障：在运输过程中确保运输物资的安全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，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失或丢失，确保货物安全送达。
考核方式：采购方将对成交人服务质量进行评价，运输过程中货物出现破损或丢失等问题，成交人应派服务人员解决问题，采购方不予支付单次运输费用，给采购方带来损失的，成交人须按合同约定进行赔偿。
结算方式：按货物运输派车单上的上货地址至下货地址，以导航截图的公里数，在公里数区间包干报价进行结算，超出部分公里数按报价人此项成交价格据实结算。
付款方式：按照季度结算并支付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双方每季度初对上季度发生费用进行结算。结算清单确认无误后，成交人确认  确认开具符合国家税务及采购方财务要求的发票，采购方于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人支付结算当期费用。
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止。合同履行有效期未满时，实际结算量达到项目采购预估金额规定上限的，合同自动提前终止。
资质要求：报价人需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明。

